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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 S39渝长复线高速“3·11”较大道路
交通事故防范和整改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依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
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

号）有关规定，由市应急局牵头成立评估工作小组，对 2023

年重庆 S39 渝长复线高速“3·1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

报告中提出的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具体情

况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2023 年 3 月 11 日 2 时 58 分许，驾驶人曾洪建驾驶渝

AT8S15 号小型轿车（核载 5 人、实载 5 人）由忠县出发，

沿 G50 沪渝高速公路往重庆城区方向行驶。4 时 32 分许，

当车辆行驶至 S39渝长复线高速公路重庆市江北区五宝镇下

行方向 43km+721m 路段时，追尾碰撞前方同车道同向行驶

由石海涛驾驶的沪 FF5385/沪 J2789 挂号汽车列车（核载 2

人、实载 1 人），致车辆起火燃烧，造成小型轿车驾驶人曾

某及乘车人许某、郭某、王某等 4 人死亡，乘车人刘某受伤，

车辆及相关财物受损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。

事故发生后，市应急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局，江北区

应急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，忠县应急局，上海市闵行

区交通委等单位派员组成重庆 S39渝长复线高速“3·11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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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调查。事故调查报告经

市应急局批复后公布实施。

二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由市应急局牵头组成评估组，依据《重庆 S39渝长复线

高速“3·1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事

故调查报告”），评估组根据事故情况，采取调阅事故原始

档案、查阅相关文件资料、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等方式，对

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、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综合

评估。

三、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对事故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相关规定，市应急

局对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处罚款 145 万元、对上

海翔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处罚款 145万元，目前尚未执行到

位，已申请渝北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重庆市安全生产

条例》相关规定，市应急局对周某处罚款 4.8 万元、对王某

处罚款 2 万元、对崔某处罚款 5.37 万元、对石某处罚款 2 万

元，目前对周某、崔某、石某的罚款已执行到位，对王某的

罚款尚未执行到位，已申请渝北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（三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忠县交通局已对忠县道路运输事务中心运输事务科科



3

长杨某进行批评教育。

忠县公安局已对交巡警大队大队长朱某进行提醒谈话。

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

已对二大队大队长蒋某进行批评教育。

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江北大队

教导员赵某已向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

队作书面检查。

（四）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已对沪 FF5385/沪

J2789 挂号汽车列车非法营运行为进行处理。

四、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1. 市交通运输委严格按照《重庆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

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的条件进行材料初审；针对有交

通肇事犯罪和危险驾驶犯罪记录、有吸毒记录、有饮酒后驾

驶记录、有暴力犯罪记录、有最近连续 3 个记分周期内记满

12 分记录等情况的驾驶员的处置，与公安部门共同研究制定

政策，目前已反复研究形成初稿；与公安部门建立车辆运输

资质排查和退出管理机制，已核查对比出网络预约出租转非、

所有权转让、转出市外、报废注销、逾期未报废等数据，形

成问题车辆清单，由区县交通主管部门依法开展分类处置，

并抄告网约车平台公司。

2. 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拟制网约车行业安全管理相关

文件，并转发企业落实；起草《重庆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aRfWkfRftt01W7U_HE0oiUrB2Vvpct8Y_NNMFcInuA90wI_x8I3LnvxgjkmSPY8BXXoT6aWc3JgeEiRzPJLNVXutfINC6XGyTzeRHYYB6MffFFrIs9aQsO5vege2SubE5TKkR5zLmBhS5uV7mvlRK5XmBDJZVfuAhSdQm_7jIo0wsT0mmG66YXc0_TMbmxQnP2wl52gHKpTSIC5sUZu746Y8XCmLPJcg5fY_bS72L-t8nYy0Q0e89Iwxjz4UJ53v&wd=&eqid=aa696ede0002598000000006649974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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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》，细化企业责任，目前《细则》已征

求市级部门和各区县交通主管部门意见；利用技术手段，对

平台非法派单情况、车辆卫星定位数据不在线进行分析，对

相关情况向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通报。代表市交通运输委对

区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部分生产经营单位、重点工程项目

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；研究拟定不合规网约车统一处置规

则，指导区县分批分类开展处置；针对区县在行业管理中存

在的问题，指导区县理解掌握法规规定，依法实施行业管理；

到滴滴出行、曹操出行、招招出行、幸福千万家、安通行、

玖玖约车等网约车平台公司开展工作指导，帮助平台公司进

一步完善管理，提高安全水平；与交通执法部门对安通行、

玖玖约车进行了安全联合约谈。

3.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加强源头治理。一是坚

持源头执法查处力度不减。按照属地监管原则，综合运用线

上信息化手段，从严从重查处网约车平台公司违规派单、违

规跨区域经营等违法行为。二是加强执法约谈和入企检查。

结合前期摸排情况和执法监管实际，对违规派单、定线运输

问题突出的安通行、玖玖约车、365 约车等网约车平台公司

进行执法约谈；对 42 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开展“双随机一公

开”执法检查，对滴滴公司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。三是加

快探索聚合平台管理。先后 2 次与头部聚合平台高德地图召

开座谈会，并围绕《电子商务法》等法律适用开展法治宣传；

对美团、百度等聚合平台邮寄协助调查函，要求配合执法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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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。强化打非治违。结合各辖区实际，聚焦重点区域、

重点时段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，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和

执法措施，通过错时用勤、跨区域勤务调度等方式，常态化

重拳整治网约车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端午节暨高中考期间，

查处主城至忠县、主城至泸州等 6 条重点线路网约车违法行

为 11件。

评估组经综合评估后一致认为，各单位按照事故调查报

告提出的处理建议，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了相关

处理；市交通运输委、市公安交管局等部门严格落实事故防

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加强了网约车的监管。

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年 6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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